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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

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4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万股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 资 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

股 本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
股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09,183.70

-2,688.77

-2,677.23

-1,849.56

-7,893.98

-0.04

-1.24%

本报告期末

281,818.48

145,984.03

46,099.28

3.17

上年同期

90,363.95

5,012.02

5,050.53

7,236.92

2,638.56

0.17

6.14%

本报告期初

256,968.38

150,282.77

46,099.28

3.26

增减变动幅度（％）

20.83

-153.65

-153.01

-125.56

-399.18

-123.53

减少7.38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9.67

-2.86

-

-2.76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以上数据及指标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

所致。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4年年度

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9,183.70万元，同比增长20.8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1,849.56万元，同比下降125.5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7,893.98万元，同比下降399.18%。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科研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能优化布局，

不断完善产品线，拓展应用场景，显著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现了销售收入的增长。为

了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公司持续加大研发和人力资源投入，如对高速线模组的投入。同时，公

司加快对CPU Socket的孵化进度，在产品推广中建立公司品牌优势，导致费用有所增加。此

外，基于防务行业低成本化的需求，公司产品的毛利率受到影响，主营业务利润增长不及预

期，使得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153.65%，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53.01%，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125.5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399.18%，主要系高速线模组项目处于建设投入期，产能尚待

释放，导致成本和费用上涨、毛利下降；公司孵化CPU Socket、高速连接器等一系列创新产

品，导致了研发及日常运营费用增加。

2.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 123.5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

期下降7.38个百分点，主要系报告期内净利润下降所致。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本公

告所载 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629 证券简称：华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7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项目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股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32,163.99

26,393.30

25,170.23

28,275.64

25,505.48

0.3553

10.05%

本报告期末

528,492.61

290,518.14

81,095.07

3.58

上年同期

458,986.28

40,453.52

39,843.93

37,135.31

31,244.13

0.4679

14.85%

本报告期初

518,628.95

264,738.25

79,708.46

3.32

增减变动幅度(%)

-5.84%

-34.76%

-36.83%

-23.86%

-18.37%

-24.06%

-4.80%

增减变动幅度(%)

1.90%

9.74%

1.74%

7.83%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2,163.99万元，同比下降5.84%；实现营业利润26,393.30
万元，同比下降 34.7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275.64 万元，同比下降

23.86%；主要原因为：

1、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光伏储能及新能源汽车等板块的收入下降约2.68亿元，导致毛利

额减少；

2、为保持核心竞争力，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导致研发费用增加约3,800万元；

3、由于对印度进出口海关商品编码理解存在偏差，导致公司的印度子公司自中国进口产

品适用不同的关税税率，并由此引发进口商品计价基础的差异，以及引致可能存在的关税及

附加、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滞纳金等系列差异。该事项导致的准确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需

进一步与当地监管部门沟通确认。基于谨慎性原则，报告期内公司计提了约2,400万元的相

关税费及滞纳金。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公司未披露过2024年度经营业绩预计。

四、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25-021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 资 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股 本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16,675.19

10,416.99

11,054.28

9,711.68

8,334.45

0.69

4.29%

本报告期末

297,624.04

229,372.54

14,224.00

16.13

上年同期

93,197.52

11,960.92

11,723.29

10,294.62

8,765.07

0.72

4.60%

本报告期初

274,067.83

227,038.43

14,224.00

15.96

增减变动幅度（％）

25.19

-12.91

-5.71

-5.66

-4.91

-4.17

下降0.31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8.60

1.03

-

1.07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4年年度

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6,675.19万元，同比增长25.1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9,711.68万元，同比下降 5.6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 8,334.45万元，同比下降4.91%。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297,624.04万元，较报告期初增加8.60%；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229,372.54万元，较报告期初增加1.03%。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收入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集成电路、智能终端、新能源和高端装备四个业务板块的下游市场有新变

化和新机会：半导体行业复苏，下游稼动率回升，公司产品系列不断完善丰富，拓展了更多的

增长点；消费电子行业景气度全年小幅增长，公司积极拓展新的客户、新的应用点，新产品不

断突破，高附加值产品持续上量，份额稳步提升；新能源汽车销量继续保持增长，全年出货量

上升；高端装备行业在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汽车轻量化等领域出现新的需求。公司抓住市场

机会，聚焦重点客户和重点项目，发挥协同效应，四个业务板块营业收入取得不同程度的增

长。

（2）利润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集成电路、智能终端、高端装备板块的毛利率稳步提升，新能源板块毛利

率受部分产品降价影响有所降低。同时，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积极

开拓海内外市场，相关费用同比有所增加。受上述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有小幅度

降低。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上表中公司无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三、风险提

示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035 证券简称：德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6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 资 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股 本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

950,220,041.12

36,094,761.65

36,173,741.61

27,110,824.99

9,068,009.12

0.1408

3.22%

本报告期末

1,959,470,550.98

905,635,354.35

193,610,000.00

4.68

上年同期

884,409,631.39

-91,442,134.00

-91,953,917.40

-86,558,781.99

-92,766,314.89

-0.4495

-9.91%

本报告期初

1,864,604,646.91

826,343,385.89

193,610,000.00

4.27

增减变动幅度（%）

7.4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增加13.13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5.09

9.60

0.00

9.60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4年年度

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5,022.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44%；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711.0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亏11,366.96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06.8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亏10,183.43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95,947.06 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5.09%；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90,563.54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9.6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4.68元，较报

告期初增长9.60%。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内，公司紧密围绕战略规划深耕核心主业，以通信产业为根基，抓住全球卫星

互联网市场机遇，并通过构建标准化交付体系强化全周期项目管理能力，有效推动营业收入

稳健增长；同时，公司注重控本降费，通过精细化管理对费用加强管控，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

较为稳定；另一方面，公司加强应收账款管理，销售回款增加，应收账款回款有较大改善，预期

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2）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及股权处置损益增加，导致非经常性损益较上年同期

大幅增长。

（二）变动幅度达30%以上指标的主要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均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原因系公司营业收入稳步增

长，公司整体毛利额增加。此外，应收账款减值减少导致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大幅下降，公司收

到的政府补助增加导致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比有所增加，以上因素共同促使上述利润指标较上

年同期大幅改善。

2、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0.5903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

期增加13.13%，主要系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4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财务部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相关数据可能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2024年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418 证券简称：震有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6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股本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55,704.56

-16,144.48

-16,159.79

-11,873.79

-17,873.05

-0.13

-2.51

本报告期末

936,510.85

463,092.56

90,000.00

5.15

上年同期

225,913.03

32,732.67

32,474.27

31,798.13

23,761.11

0.35

6.73

本报告期初

953,619.49

484,506.36

90,000.00

5.38

增减变动幅度（％）

-31.08

-149.32

-149.76

-137.34

-175.22

-137.14

下降9.24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1.79

-4.42

-

-4.28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2024年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5,704.56万元，同比下降 31.0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11,873.79万元，同比下降137.3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17,873.05万元，同比下降175.22%。

2024年末，公司总资产936,510.85万元，较期初减少1.79%；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463,092.56万元，较期初减少4.4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5.15元，较期初减少

4.28%。

影响经营业绩下滑的主要因素：

1.2024年受碳纤维行业供需失衡影响，产品销售价格有所下降。

2.基于谨慎性原则，结合市场变化及会计准则要求，对部分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减

值准备。

3.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复神鹰碳纤维西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鹰西宁”）和中复神鹰（上

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鹰上海”）全面投产，项目贷款利息资本化转费用化。

（二）相关财务数据和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2024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31.08%，主要系碳纤维产品价格下调所致。

2.2024年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幅度分别为 149.32%、149.76%、

137.34%、175.22%和137.14%，主要由于碳纤维价格下调、部分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减值

准备、神鹰西宁和神鹰上海项目全面投产使利息资本化转费用化等原因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公司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295 证券简称：中复神鹰 公告编号：2025-006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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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编制及
最新审计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披露了《关于公

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一天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4），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4年 4月 26日停牌一天，自 4月 29日复牌后，公司股票实行

“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若公司出

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3.11条第一项至第十项规定的情形，则公司股

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3.5条第二款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第一章信息披露：第七节退市风险公司信

息披露”的规定，财务类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分别在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和十

个交易日，披露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可能导致财务会计报告或

者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及具体情况；在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

项、审计意见类型、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事项上是否与会计师事务所存在重大分歧。

一、2023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影响的消除情况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所”）作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

构，于2024年4月26日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和持续经营重大不

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一）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所述，名家汇公司2023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6亿元人民币，截至2023年12月 31日累计未分配利润-13.48亿

元人民币，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1.44亿，资产负债率为85.09%，一年内需要偿付的有息负债

约2.44亿元人民币，部分债务处于逾期状态，部分债权人已提起诉讼，导致部分银行账户被冻

结、部分资产被查封。针对这些情况，公司已采取如附注二、2 所述的改善措施。这些情况表

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名家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

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审计报告中带有强调事项段涉及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五、（十五）所述在建工程LED景观艺术

灯具研发生产基地暨体验展示中心建设项目目前处于停工状态，公司暂无资金继续完成该项

目的建设，我们认为该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在审计报

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消除进展情况

1、关于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非标准审计意见消除的进展情况

2024年5月17日，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债权人中山市古月灯饰制造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发来的《告知函》，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于 2024年 5月 17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

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同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1）。

2024年7月30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下发的〔2024〕粤03破申481号《决定书》，法院决定

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经摇珠选定，深圳中院指定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预

重整管理人。

2024年11月25日，经公司预重整案债权人会议表决，选定新余领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为重整投资人正选单位。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公司重整的裁定书，公司尚

未与确定的重整投资人签署正式的重整投资协议，重整投资协议的条款尚在洽谈中。

如公司能重整成功，将极大改善公司资本结构，有效化解公司偿债压力，极大提高公司流

动性，对公司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为妥善解决历史应收账款问题，优化上市公司资产结构，及时回收流动资金，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缓解公司经营压力和保持可持续发展。2024年12月12日，公司与深圳领拾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合同》，将日常业务经营中形成的合计账面价值

1669.78万元的应收账款，作价6000万元转让给深圳领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4年 12月 30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程宗玉先生现金捐赠款 4000万元，此次捐赠有

利于改善公司的现金流，增强公司资产的流动性，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有利于提高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

2、关于与“强调事项段”非标准审计意见消除的进展

公司在建工程“LED景观艺术灯具研发生产基地暨体验展示中心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

中与项目总包方中国新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产生分歧，导致项目无法正常进行。当前公司正

在与总包方积极磋商解决方案，同时公司也已在接洽新的施工方并签订意向施工协议，以确

保此项目能顺利实施。

二、2024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

2024年12月13日，中兴华所审计项目组进驻公司开展审计工作。

2025年1月15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公司治理层与年审会计师就中兴华所及相关

审计人员独立性、计划的审计范围和时间安排、关键审计事项等事项进行了沟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按预定计划开展2024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计工作，中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组对公司的财务报告审计正在进行合并报表数据、附注的核对工作，现处

于拟订审计报告初稿阶段，相关审计工作尚未完成。

目前，公司与中兴华所会计师在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

事项上不存在重大分歧。根据目前2023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的消

除情况和审计进展情况，尚无法预计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类型。因审计程序尚未完

结，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情况最终需以中兴华所会计师的相关审计报告意见为准。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年报编制及审计工作，跟踪审计工作进展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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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
所涉诉讼的进展暨控制权可能
发生变更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公司提醒投资者关注，控股股东程宗玉先生已收到法院就股份冻结所涉的合同纠纷出

具的生效判决，但尚未收到相关的强制执行通知。程宗玉先生若没有能力履行判决书中规定

的支付业绩补偿款的义务，则后续可能出现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并通

过司法途径处置程宗玉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情形，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进而

影响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程宗玉先生被冻结的股份若后续被法院强制执行，可能引发公司控股股东股份的被动

减持。法院强制执行引发的后续被动减持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公

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程宗玉先生于2025年2月

26日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现将股份冻结及所涉诉讼的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份被冻结的已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6日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获取通知，控股股东程宗玉先

生所持有的全部股份被司法冻结，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2月7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

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4）。

其后，程宗玉先生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寄送的《应诉通知书》《民事起诉状》等文

件，获知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兴集团”）因与程宗玉先生之间的股份转让

纠纷提起民事诉讼，因申请诉讼保全措施冻结了程宗玉先生所持全部股份，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12月29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
097）。

二、股份被冻结所涉案件的情况

程宗玉先生于2019年6月24日与新兴集团签署了《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39,240,367股股份协议转让给新兴集团，占公司当时总股

本的11.38%，转让价格为16.98元/股，转让总价款为666,301,431.66元，转让完成后，新兴集团

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同时，程宗玉先生就公司2019年一2021年的业绩作出承诺，若公司未

能实现承诺的业绩，新兴集团有权要求程宗玉先生回购标的股份或支付业绩补偿款，详见

2019年6月2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19-084）。

此后，因业绩承诺未完成导致的股份转让合同纠纷诉讼案件于2023年10月17日立案，最

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维持原判，内容如下：

1.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程 宗 玉 向 新 兴 集 团 公 司 支 付 2019 年 业 绩 补 偿 款

120862204.67元以及延迟履行利息(以120862204.67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为标准，自2021年1月21日起

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2.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程 宗 玉 向 新 兴 集 团 公 司 支 付 2020 年 业 绩 补 偿 款

376832590.68元以及延迟履行利息(以376 832590.68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自2021年5月28日起计算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3.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程宗玉向新兴集团公司支付 2021 年业绩补偿款 438

302746.30元以及延迟履行利息(以438302746.3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自2022年5月2日起计算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
4. 新兴集团公司有权以程宗玉质押给新兴集团公司的杭州三新腾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4000万元出资、安徽兴鹏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450万元出资和讯方公司576万股

股票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上述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范围内优先受偿；

5. 驳回新兴集团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重大风险提示

1、公司提醒投资者关注，控股股东程宗玉先生已收到法院就股份冻结所涉的合同纠纷出

具的生效判决，但尚未收到相关的强制执行通知。程宗玉先生若没有能力履行判决书中规定

的支付业绩补偿款的义务，则后续可能出现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并通

过司法途径处置程宗玉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情形，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进而

影响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程宗玉先生被冻结的股份若后续被法院强制执行，可能引发公司控股股东股份的被动

减持。法院强制执行引发的后续被动减持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公

司将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报备文件

《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9月13日、2016年9月29日分别召

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重组事项相关的议案，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张军红签署《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现金

140,000万元的价格购买其持有的广州合利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原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利科技”）9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16年10月13日，公司已按照《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及相关协议给交易对手方张军红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0,000万元。截止

2016年10月25日，公司已向双方共同委托的监管账户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扣除交易对

手方相关借款后的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为 895,111,504.16元。2018年 1月至 11月期间，公司

又累计向交易对手方张军红支付股权转让款4,787.24万元。本次交易款还剩余15,641.33万

元未付。

2020年6月8日，公司与张军红签署《协议书》，约定剩余尾款支付及撤销仲裁事宜。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0日发布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相关仲裁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5）、2020年7月1日发布的《关于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撤案

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

2020年 6月 9日，公司根据上述双方签署的《协议书》已向张军红支付第一笔款项 6,000
万元。后续，2021年3月20日前、2021年6月20日前、2021年10月20日前公司应分别向张军

红支付4,000万元、4,000万元、1,641.33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向张军红支付 2021年 3月 20日前、2021年 6月 20日前及

2021年 10月 20日前合计应付的交易款本金 9,641.33万元，除尚余 9,641.33万元交易尾款本

金未完成支付外，本次交易购买的合利科技90%的股权已于2016年10月31日完成过户等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2016年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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